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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1.1�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何阳青、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魏东及会计机构负责人 （会计主管人

员）魏东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 728,464,496.43 631,343,659.06 1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产

366,003,122.64 348,941,315.10 4.89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6,187,722.82 -19,963,521.67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661,893,699.89 619,007,722.21 6.9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22,112,283.94 19,945,004.31 10.8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9,865,490.61 19,081,981.57 4.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19 6.10 增加0.09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76 0.0790 10.89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76 0.0790 10.89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659.35 -659.3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

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

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0,000.00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备转回 589,921.50 1,105,233.63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18,293.70 1,871,150.16

所得税影响额 -201,888.96 -748,931.11

合计 605,666.89 2,246,793.33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33,52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

条件股份数

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山东龙脊岛建设

有限公司

39,987,400 15.84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北京战圣投资有

限公司

22,765,602 9.02 0 无 境内非国有法人

郑州投资控股有

限公司

12,500,000 4.95 0 无 国有法人

江游 6,967,778 2.76 0 冻结 2,910,000 未知

陈利珍 3,340,000 1.32 0 未知 未知

杨冬香 2,849,500 1.13 0 未知 未知

齐干平 2,820,000 1.12 0 冻结 2,210,000 未知

王燕平 2,165,800 0.86 0 未知 未知

陈济英 2,087,471 0.83 0 未知 未知

杨桂香 1,874,300 0.74 0 未知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 39,987,400 人民币普通股 39,987,400

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 22,765,602 人民币普通股 22,765,602

郑州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12,5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2,500,000

江游 6,967,778 人民币普通股 6,967,778

陈利珍 3,34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0,000

杨冬香 2,849,500 人民币普通股 2,849,500

齐干平 2,82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820,000

王燕平 2,165,800 人民币普通股 2,165,800

陈济英 2,087,471 人民币普通股 2,087,471

杨桂香 1,874,300 人民币普通股 1,874,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与北京战圣投资有限公司为一致行动人，公司未知其他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情况。

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龙脊岛建设有限公司（下称“山东龙脊岛” ）于2015年7月13日

至7月15日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1,500，000股，增持比例0.59%，详见7月16日刊登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有关公告。为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山东龙脊岛于7月

17日至9月8日期间，继续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11,487,400股，增持比例4.55%。 报

告期内，山东龙脊岛共累计增持12,987,400股，增持比例为5.14%。截止目前，山东龙脊岛

持有公司股份39,987,4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5.84%；山东龙脊岛与一致行动人北京战

圣投资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2,753,002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24.86%。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2015年前三季度，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66,189.37万元，较去年同期61,900.77万元增

长6.93%； 综合毛利额8,497.65万元， 较去年同期8,523.82万元下降0.31%， 综合毛利率

12.84%， 较去年同期13.77%下降0.93个百分点； 费用总额6,374.77万元， 较去年同期6,

409.80万元减少0.55%，费用率9.63%，较去年同期10.36%降低0.73个百分点；实现净利润

2,211.23万元，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1,986.55万元， 分别较同期增长10.87%、

4.11%。

本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变动情况及变动原因如下：

3.1.1�经营成果分析

单位：人民币 元

指标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同期增减

（%）

财务费用 601,641.39 ?????�379,203.85 58.66

资产减值损失 -927,291.09 ????�-723,684.22 28.13

营业外收入 1,893,726.86 276,333.26 585.31

指标变动说明：

1、财务费用增加22.24万元，增幅58.66%，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增加莱商银行授信业务。

公司结算中主要采取保证金为30%的银行差额承兑方式，保证金利息减少；而销售增长使

银行刷卡手续费增加；

2、 资产减值损失转回增加20.36万元， 转回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收回前期预付海尔货

款，相应计提的坏账准备转回；

3、营业外收入增加161.74万元，增加主要原因是收取门店解除租赁合同违约金150万

元。

3.1.2�财务状况分析

单位：人民币 元

指标

本报告期末

（2015年9月30日）

上年度末

（2014年12月31日）

本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预付账款 ??�32,425,839.26 ??�17,385,768.52 86.51

存货 ?�132,685,317.81 ??�80,210,342.35 65.42

应付票据 ??�154,480,324.65 ???�116,535,601.39 32.56

应付账款 ??�147,501,978.47 ???�104,159,156.26 41.61

预收款项 ????�9,996,578.59 ?????�7,531,173.39 32.74

指标变动说明：

1、预付款项增加86.51%，主要原因是公司预付货款、新增门店房屋租赁费用增加；

2、存货增加65.42%，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十一大型促销活动备货增加；

3、应付票据增加32.56%，主要是预付款项增加；

4、应付账款增加41.61%，主要原因是十一备货，进货量增加，部分供应商应付款增

加；

5、预收款项增加32.74%，主要原因是预收十一销售款增加。

3.1.3�现金流量分析

单位：人民币 元

指标 2015年1-9月 2014年1-9月

本报告期比同期增

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187,722.82 -19,963,521.67 不适用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837,418.53 ??�3,194,865.10 不适用

指标变动说明：

1、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主要原因为本期销售增长收到的货款增加，且

高于支付货款等支出款项的增加额；

2、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主要原因为本期购买理财产品增加。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2.1� �重大资产重组的推进情况

9月15日，接公司第一大股东山东龙脊岛通知，正在筹划与公司有关的重大事项。为保

证公平信息披露，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于9月15日起停牌。9

月29日，公司发布《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确认该重大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相关各方及公司正在积极推进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

3.2.2�投资银行理财产品情况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使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发行的保本型理财产品，前三季

度，公司购买的理财产品本息均按期收回，共实现投资收益848.38万元。 截止本报告期末，

公司已购买且尚未到期的银行理财产品共计23,500万元，明细如下：

签约方 产品名称 产品类型 投资金额 利率 投资期限

齐鲁银行 366 保本型 2,000 5.10% 2015.04.16-2015.10.16

齐鲁银行 380号 保本型 2,000 5.00% 2015.05.11-2015.11.10

齐鲁银行 384 保本型 5,000 4.90% 2015.05.22-2015.11.20

齐鲁银行 386 保本型 2,500 4.90% 2015.05.27-2015.11.27

莱商银行 43 保本型 5,000 4.80% 2015.06.03-2015.12.08

齐鲁银行 畅盈九洲惠利 保本型 3,000 4.50% 2015.07.24-2015.10.22

莱商银行 安享盈 保本型 2,000 4.50% 2015.07.29-2015.11.03

莱商银行 安享盈 保本型 2,000 4.50% 2015.07.29-2015.11.03

合计 --- --- 23,500 --- ---

3.2.3� �公司报告期内门店变动情况

公司主业为家电零售，截止报告期末，共有连锁门店7家，均位于山东境内，报告期新

增淄博门店一家。 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设立淄博分公司，淄博

分公司于2015年9月25日开始营业，位于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为租赁物业，经营面积为

6,153㎡。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核心门店的竞争力，公司于2015年10月8日对济南西门店自

有物业进行闭店改造、装修，测算工期71天，自2015年10月8日至12月17日。 详见公司于

2015年10月8日刊登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上的有关公告。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2009年2月27日，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下称“国美电器” ）及关联方在其签署的《详式

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承诺：对于已存在的国美电器与公司在山东省内的同业竞争，承诺 ：

“1、与三联商社之间将尽可能的避免和减少同业竞争；2、三联商社有权享受国美电器与

供应商已取得的市场优质资源；3、在山东省内，国美电器不发展加盟店，避免在加盟店经

营中与三联商社发生同业竞争；4、对于无法避免而发生的直营店的同业竞争，国美电器承

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进行同业竞争，保证不通过不正当竞争损害三联商

社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为规范将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国美电器及关联方承诺：“与三联商社之间将尽可

能的避免和减少发生关联交易，对于无法避免或者有合理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收购人

承诺将遵循市场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并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规则及上市公司章程，依法签订协议，履行法定程序，保证不通过关联交易损害三

联商社及其他股东的合法权益。 ”

经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与国美电器续签《框架供货协议》和

《框架购货协议》，约定购货或供货价格应为供应方就供应该等相关产品的净供价，公司

通过此关联交易可享受到国美电器与供应商已取得的市场优质资源。报告期内，公司与国

美电器之间的购销关联交易均按上述协议进行， 国美电器及关联方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

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2.国美电器关于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彻底解决与三联商社之间存在的同业竞争问题， 国美电器有限公司于2011� 年6�

月28�日作出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

“1、将在三联商社恢复上市之日起五年之内，选择合适的时机，彻底解决与三联商社

之间的同业竞争问题。

2、为达到上述目的，承诺人将采取符合适用法律规定的方式对三联商社进行资产重

组，具体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 1）承诺人（或其关联方）与三联商社进行吸收合并；

2）三联商社通过与承诺人（或其关联方）或其他第三方进行资产置换等方式，将原有业

务剥离，建立新的主营业务；或 3）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其他方式。 ”

该承诺到期日为2016年7月25日。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何阳青

日期 2015-10-29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黄迪南、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康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

胡康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159,338,649 143,550,564 1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资产

36,894,864 34,236,392 7.77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725,490 -2,998,158 不适用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53,909,588 54,463,475 -1.0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892,220 1,788,819 5.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1,307,339 1,395,835 -6.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5.11 5.44 减少0.33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 （元/

股）

0.1476 0.1395 5.81

稀释每股收益 （元/

股）

0.1476 0.1395 5.8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千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2,361 6,26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

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

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

的政府补助除外

42,069 194,471

债务重组损益 4,478 5,778

企业重组费用，如安置职工的支出、整

合费用等

-25,748 -113,341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

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

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

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

的投资收益

0 38,785

单独进行减值测试的应收款项减值准

备转回

5,649 75,239

处置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 849,021 926,018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

支出

37,491 67,094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

目

-36,167 -36,167

所得税影响额 -14,745 -66,65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460,256 -512,604

合计 404,153 584,881

2.2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

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437,390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上海电气（集团）

总公司

7,030,458,

711

54.82 无 国家

香港中央结算（代

理人）有限公司

2,967,757,

500

23.14 未知 境外法人

申能(集团)有限公

司

390,892,194 3.05 无 国家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

383,435,037 2.99 无 国家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71,793,200 0.56 无 国家

上海城投（集团）

有限公司

40,937,826 0.32 无 国有法人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

公司

34,273,640 0.27 未知 境外法人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

限公司

30,960,000 0.24 质押 29,410,000

境内非国有

法人

民生加银基金公

司－民生－民生加

银鑫牛定向增发2

号分级资产管理计

划

11,140,392 0.09 无 其他

北京谷临丰投资有

限公司

10,941,300 0.09 无 未知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 7,030,458,711 人民币普通股 7,030,458,711

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 2,967,757,500 境外上市外资股 2,967,757,500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390,892,194 人民币普通股 390,892,194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383,435,037 人民币普通股 383,435,037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71,793,200 人民币普通股 71,793,200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 40,937,826 人民币普通股 40,937,826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34,273,640 人民币普通股 34,273,640

汕头市明光投资有限公司 30,9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30,960,000

民生加银基金公司－民生－民生

加银鑫牛定向增发2号分级资产管

理计划

11,140,392 人民币普通股 11,140,392

北京谷临丰投资有限公司 10,941,3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41,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公司未知前十名流通股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

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公司接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通知，截至2015年9月30日，上海电气（集团）

总公司通过全资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香港有限公司持有公司H股股份合计2933.4

万股，占本公司已发行总股本的0.23%。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持有的境外上市外资股乃代表多个客户所持有。

注2、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有的人民币普通股乃代表境外投资者通过沪港通的沪

股交易所持

有的公司人民币普通股。

2.3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

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单位：千元）：

项目 期末余额 期初余额 变化率

应付债券 11,182,319 1,993,201 461%

应付债券增加的原因为公司发行面值60亿元的可转债及6亿欧元债券。

合并利润表项目（单位：千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变化率

财务费用 122,175 24,110 407%

资产减值损失 853,125 255,999 233%

投资收益 1,931,118 695,374 178%

财务费用增加的原因为公司发行面值60亿元的可转债，计提相应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增加的原因为去年同期收回了部分按照账龄计提坏账的应收账款；本期印包板块整体改革调整，计提了相

应的资产减值准备。

投资收益增加的原因为子公司上海机电股份有限公司处置其子公司美国高斯国际有限公司、上海光华印刷机械有限公

司，产生约9亿元投资收益；同时，公司的金融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单位：千元）

项目 本期金额 上期金额 增减变动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5,490 -2,998,158 2,272,66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687,890 -1,345,313 8,033,20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的原因为本期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增加约10亿元；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

出的现金减少约13亿元。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同期增加的主要原因为本期公司发行60亿元的可转债、6亿欧元债券。

3.2 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承诺背

景

承诺

类型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

时间

及期

限

是否

有履

行期

限

是否

及时

严格

履行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同业

竞争

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

电气（集

团）总公司

公司控股股东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承诺避免与公司同业竞争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

电气（集

团）总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总公司做到与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

方面完全分开；切实保障公司在业务、资产、人员、机构、财务等方面

独立运作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

电气（集

团）总公司

公司部分下属公司2005年-2007年间存在享受的税收优惠与国家

税收管理相关规定不相一致的情形，电气总公司承诺，若主管部门

要求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补缴因享受前述相关优惠而免缴及少

缴的企业所得税,

则电气总公司将承担该等企业应补缴的税款及/或因此所产生

的所有相关费用。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解决

土地

等产

权瑕

疵

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

电气（集

团）总公司

截止2008年6月30日，公司部分下属公司拥有尚未获得房地产证的

房屋建筑物；以及公司直接控股子公司仍拥有的房地产中存在9处

划拨土地、4处房地产仍需办理权利人名称变更过户手续、25处附着

于租赁土地上的房屋所有权的情形。 电气总公司承诺，将尽力协助

公司办理上述土地和房产的产权登记手续，并承诺如由于前述情况

导致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不能正常使用该等房地产，电气总公

司将赔偿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因此而遭受的相应经济损失；如

由于前述情况导致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被主管机关处罚或任何

第三方索赔，则电气总公司将赔偿公司(包括下属控股企业)因此而

遭受的实际损失。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

电气（集

团）总公司

就公司先行支付最终由电气总公司承担的退休人员补贴和内退人

员费用，电气总公司承诺，自2008年起，电气总公司将每季度向公司

先行预付所述人员费用，待该等费用实际发生时再由公司与电气总

公司进行结算。

长期 否 是

与首次

公开发

行相关

的承诺

其他 公司

就公司所属子公司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向上海电气（集

团）总公司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业务,公司承诺,

财务公司将不向电气总公司及电气总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提

供融资性担保。

长期 否 是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

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黄迪南

日期 2015-10-30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祁玉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列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何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521,372,925.88 8,035,648,829.13 -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89,546,597.01 1,873,963,943.81 -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788,202.48 36,994,421.65 -277.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444,763,018.67 4,478,235,621.39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2,850.28 -166,586,912.55 10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126,282.39 -193,483,058.61 -2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8.488 增加101.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954 10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954 101.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51,271.91 200,553.6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60,371.45 88,004,758.9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05,120.00 5,269,872.3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379,727.54 142,717,285.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56,532.58 3,019,634.23

所得税影响额 -43,665.7 -43,106.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6,212.74 -3,299,866.17

合计 7,723,145.04 235,869,132.6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4,72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97,280,000 11.3 无 国有法人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79,204,052 4.54 未知 其他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49,085,266 2.81 无 国有法人

杨健 8,217,194 0.4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978,100 0.29 未知 国有法人

黄凯凯 4,604,520 0.2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龚人杰 3,947,233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辉荣 3,914,687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仁国 3,838,732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卢慧黎 2,680,000 0.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7,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9,204,052 人民币普通股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9,085,266 人民币普通股

杨健 8,217,19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78,1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凯凯 4,604,520 人民币普通股

龚人杰 3,947,233 人民币普通股

姜辉荣 3,914,687 人民币普通股

谢仁国 3,838,732 人民币普通股

卢慧黎 2,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第1、3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两者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第2位、第4位至第10位股东之间本公司

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其他说明

截止9月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票166.83万股,与中国证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664.64万股，合计持有数与7月末持

平。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37,780.32 9,450,996.87 -31.88%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转让部分土地缴纳的

相关税金较大，本期无此类业务。

投资收益 142,735,035.96 -4,614,701.15 3193.05%

主要是由于本期通过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投资收益，上年同期无此类收益。

营业外收入 101,363,384.52 21,133,183.95 379.64%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收到陕西省渭南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给予公司的投资落户

奖励，上年同期无此类补助。

营业利润 -81,311,950.64 -167,917,089.60 51.58%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通过转让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投资收益，同时公司收到陕西

省渭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给予公司

的投资落户奖励，上年同期无此类收益，上

述原因使本期利润增加。

利润总额 18,237,695.47 -147,238,888.09 112.39%

净利润 13,439,210.06 -154,748,236.08 108.68%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742,850.28 -166,586,912.55 101.65%

所得税 4,798,485.41 7,509,347.99 -36.10%

主要是由于本期下属子公司利润下降，导

致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经营活动 -65,788,202.48 36,994,421.65 -277.83%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经营性票据保证金回

笼较大，而本期经营性票据保证金支出较

多，至经营活动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 67,500,735.32 -104,335,899.04 164.70%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收回投资收到现金，致本期投资活动净

流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筹资活动 -368,562,128.86 123,059,937.83 -399.50%

主要是本期公司偿还债务及借款保证金的

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致本期筹资活动净流

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5年7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128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提交的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9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9月1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

馈意见通知书》，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规定期限内

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包含《关于公司房

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等八项议案。

10月12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非公开发行相关

的五项议案，以及公司调整担保额度、拟发行3亿元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明确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议案》。

10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回复》，并向中国证监

会递交了反馈回复相关文件。

（2）、关于境外收购事项

7月8日，公司披露因筹划与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展重要收购事项，并拟与战略合作伙

伴签署共同投资意向协议，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8日起停

牌。

7月11日，公司公告正在筹划的重要收购事项为，拟与上海赛领维度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Newport� Concept� Corporation、 上海易城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收购一家境

外的数字营销企业。 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13日起复牌。

7月 16日 ， 公 司 与 上 海 赛 领 维 度 资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Newport� Concept�

Corporation、上海易城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四方约定在互

惠、平等、共赢的基础上，对拟收购一家从事数字营销业务的境外企业的事项达成战略合

作意向。同时，合作各方有意就拟定交易开展联合尽职调查。目前，初步的尽职调查工作已

完成，相关事项正在推进中。

（3）、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管增持股票事宜

详见“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中的第1点。

（4）、关于开封置业增资事宜，经2015年8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并同河南安智勇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对申华（开封）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申华房产增资1600万元，安智勇集团

增资24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开封置业注册资本将由1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其中申华

房产累计出资2000万元， 持股比例为40%， 安智勇集团累计出资3000万元， 持股比例为

60%。 截止报告期末，相关增资事项尚未办理完毕。

（5）、关于公司与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进展，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公告，经

与中国惠普协商一致， 双方已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汽车租赁

业务作为构建汽车消费线上平台的切入点开展合作，并以此为先导，打造公司汽车后服务

云平台。 在分析了华晨租赁现状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目前中国惠普已协同公司完成华晨

租赁IT战略规划及IT基础架构规划设计方案，并已进入系统开发阶段。

（6）、关于公司与合作伙伴合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事宜，经2015年9月7日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与原合作方中国金融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陆家嘴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就原《合资协议》及《公司章程》签署《解除协议》，并与新合资方Sun�

Hung� Kai� Venture� Capital� Limited、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新的《合资协议》

及《公司章程》，合资设立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新合同内除合

资方发生变更，其他要件均不发生变更。 截止报告期末，相关工商注册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201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

团” ） 计划增持公司股票，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同时，华晨集团承诺，华晨集

团及其所属的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即公司控股股东），自2015年7月10日起的六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总裁汤琪先生承诺近期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

票20万股，并在任期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

截止2015年7月末，华晨集团通过二级市场共计增持公司股票2207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1.26%。 公司董事、总裁汤琪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共计20万股。

2、公司已在《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中对公司及其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

业务的子公司在报告期内（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进

行了专项自查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于2015年9月25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自2012年1

月1日至今，若申华控股及其下属经营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因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和炒

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被主管机关行政处罚、调查或要求整改，对上市

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祁玉民

日期 2015-10-31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三联商社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601727

公司简称：上海电气

公司代码：

600898

公司简称：三联商社

公司代码：

600653

公司简称：申华控股

一、重要提示

1.1�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2�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审议季度报告。

1.3�公司负责人祁玉民、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胡列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

员）何静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1.4�本公司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二、公司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 7,521,372,925.88 8,035,648,829.13 -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789,546,597.01 1,873,963,943.81 -4.5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65,788,202.48 36,994,421.65 -277.83

年初至报告期末

（1-9月）

上年初至上年报告期末

（1-9月）

比上年同期增减

（%）

营业收入 4,444,763,018.67 4,478,235,621.39 -0.7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742,850.28 -166,586,912.55 101.6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233,126,282.39 -193,483,058.61 -20.4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15 -8.488 增加101.77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954 101.6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016 -0.0954 101.68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金额

（7－9月）

年初至报告期末金额

（1-9月）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451,271.91 200,553.67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

家政策规定、按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1,460,371.45 88,004,758.92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205,120.00 5,269,872.39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3,379,727.54 142,717,285.99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2,956,532.58 3,019,634.23

所得税影响额 -43,665.7 -43,106.36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686,212.74 -3,299,866.17

合计 7,723,145.04 235,869,132.67

2.2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

股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总数（户） 274,721

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全称）

期末持股数量

比例

(%)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

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东性质

股份状态 数量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197,280,000 11.3 无 国有法人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

公司

79,204,052 4.54 未知 其他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

司

49,085,266 2.81 无 国有法人

杨健 8,217,194 0.47 未知 境内自然人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

4,978,100 0.29 未知 国有法人

黄凯凯 4,604,520 0.26 未知 境内自然人

龚人杰 3,947,233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姜辉荣 3,914,687 0.23 未知 境内自然人

谢仁国 3,838,732 0.22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卢慧黎 2,680,000 0.15 未知 境内自然人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股份种类及数量

种类 数量

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197,2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沈阳华益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79,204,052 人民币普通股

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49,085,266 人民币普通股

杨健 8,217,194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证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4,978,100 人民币普通股

黄凯凯 4,604,520 人民币普通股

龚人杰 3,947,233 人民币普通股

姜辉荣 3,914,687 人民币普通股

谢仁国 3,838,732 人民币普通股

卢慧黎 2,6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截止至报告期末，前十名股东中，第1、3位股东为一致行动人，两者与其他股

东之间不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第2位、第4位至第10位股东之间本公司

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或一致行动关系。

其他说明

截止9月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有公司股票166.83万股,与中国证

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合计持有公司股票664.64万股，合计持有数与7月末持

平。

2.3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前十名优先股无限售条件

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3.1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适用 □不适用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比 增减变动原因

营业税金及附加 6,437,780.32 9,450,996.87 -31.88%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转让部分土地缴纳的

相关税金较大，本期无此类业务。

投资收益 142,735,035.96 -4,614,701.15 3193.05%

主要是由于本期通过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取得投资收益，上年同期无此类收益。

营业外收入 101,363,384.52 21,133,183.95 379.64%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收到陕西省渭南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给予公司的投资落户

奖励，上年同期无此类补助。

营业利润 -81,311,950.64 -167,917,089.60 51.58%

主要是由于本期公司通过转让可供出售金

融资产取得投资收益，同时公司收到陕西

省渭南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给予公司

的投资落户奖励，上年同期无此类收益，上

述原因使本期利润增加。

利润总额 18,237,695.47 -147,238,888.09 112.39%

净利润 13,439,210.06 -154,748,236.08 108.68%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2,742,850.28 -166,586,912.55 101.65%

所得税 4,798,485.41 7,509,347.99 -36.10%

主要是由于本期下属子公司利润下降，导

致应纳税所得额减少。

经营活动 -65,788,202.48 36,994,421.65 -277.83%

主要是由于上年同期经营性票据保证金回

笼较大，而本期经营性票据保证金支出较

多，至经营活动净流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投资活动 67,500,735.32 -104,335,899.04 164.70%

主要是由于公司本期转让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收回投资收到现金，致本期投资活动净

流量较上年同期有所增加。

筹资活动 -368,562,128.86 123,059,937.83 -399.50%

主要是本期公司偿还债务及借款保证金的

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致本期筹资活动净流

量较上年同期减少。

3.2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适用 □不适用

（1）、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2015年7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

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2128号），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提交的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9月17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9月14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

馈意见通知书》，中国证监会要求公司就有关问题作出书面说明和解释，并在规定期限内

向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受理部门提交书面回复意见。

9月25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包含《关于公司房

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的议案》、《关于调整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发行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等八项议案。

10月12日，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与非公开发行相关

的五项议案，以及公司调整担保额度、拟发行3亿元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明确非

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及《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后填补被摊薄即期回

报措施的议案》。

10月14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的反馈回复》，并向中国证监

会递交了反馈回复相关文件。

（2）、关于境外收购事项

7月8日，公司披露因筹划与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开展重要收购事项，并拟与战略合作伙

伴签署共同投资意向协议，鉴于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2015年7月8日起停

牌。

7月11日，公司公告正在筹划的重要收购事项为，拟与上海赛领维度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Newport� Concept� Corporation、 上海易城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收购一家境

外的数字营销企业。 公司股票自 2015�年 7�月 13日起复牌。

7月 16日 ， 公 司 与 上 海 赛 领 维 度 资 本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Newport� Concept�

Corporation、上海易城工程顾问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四方约定在互

惠、平等、共赢的基础上，对拟收购一家从事数字营销业务的境外企业的事项达成战略合

作意向。同时，合作各方有意就拟定交易开展联合尽职调查。目前，初步的尽职调查工作已

完成，相关事项正在推进中。

（3）、关于实际控制人及公司董事高管增持股票事宜

详见“3.3�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中的第1点。

（4）、关于开封置业增资事宜，经2015年8月14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通过，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拟并同河南安智勇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共同对申华（开封）置业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其中申华房产增资1600万元，安智勇集团

增资2400万元。 增资完成后，开封置业注册资本将由1000万元增加至5000万元，其中申华

房产累计出资2000万元， 持股比例为40%， 安智勇集团累计出资3000万元， 持股比例为

60%。 截止报告期末，相关增资事项尚未办理完毕。

（5）、关于公司与中国惠普有限公司的战略合作进展，公司于2015年8月18日公告，经

与中国惠普协商一致， 双方已就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华晨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汽车租赁

业务作为构建汽车消费线上平台的切入点开展合作，并以此为先导，打造公司汽车后服务

云平台。 在分析了华晨租赁现状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目前中国惠普已协同公司完成华晨

租赁IT战略规划及IT基础架构规划设计方案，并已进入系统开发阶段。

（6）、关于公司与合作伙伴合资设立融资租赁公司事宜，经2015年9月7日公司第十届

董事会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将与原合作方中国金融国际投资有限公司、陆家嘴

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就原《合资协议》及《公司章程》签署《解除协议》，并与新合资方Sun�

Hung� Kai� Venture� Capital� Limited、陆家嘴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签署新的《合资协议》

及《公司章程》，合资设立陆金申华融资租赁（上海）有限公司（暂定名），新合同内除合

资方发生变更，其他要件均不发生变更。 截止报告期末，相关工商注册手续尚未办理完毕。

3.3 公司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适用 □不适用

1. 2015年7月11日，公司披露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简称“华晨集

团” ） 计划增持公司股票，增持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5%。同时，华晨集团承诺，华晨集

团及其所属的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即公司控股股东），自2015年7月10日起的六

个月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 公司董事、总裁汤琪先生承诺近期以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

票20万股，并在任期内不减持所持本公司股份。

截止2015年7月末，华晨集团通过二级市场共计增持公司股票2207万股，占公司总股

本1.26%。 公司董事、总裁汤琪先生以自有资金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票共计20万股。

2、公司已在《关于房地产业务的专项自查报告》中对公司及其实际从事房地产开发

业务的子公司在报告期内（2012年1月1日至2015年6月30日）的房地产业务开展情况进

行了专项自查并进行了信息披露。 （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公司控股股东辽宁正国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华晨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

以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分别于2015年9月25日出具承诺函，承诺：自2012年1

月1日至今，若申华控股及其下属经营房地产业务的公司，因存在未披露的闲置土地和炒

地，捂盘惜售、哄抬房价等违法违规行为，被主管机关行政处罚、调查或要求整改，对上市

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承诺人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3.4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

发生重大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上海申华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祁玉民

日期 2015-10-31


